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年度參模訴字第1號

　　被      告  鍾添貴  年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郭泓志律師

                陳妙真律師

    公設辯護人  張宏惠

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現由貴院（公股）以111年度參模訴字第1

號審理中，茲將不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聲請調查之證據、次

序、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時間記載如下：

壹、不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

一、不爭執事項：

（一）鍾添貴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1075地號土地（下稱1075號

土地）之公同共有人，郭林月蓮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

1090地號土地（下稱1090號土地）之所有權人，2人為相

鄰土地所有權人關係，鍾添貴與郭林月蓮及其夫郭忠仁

（歿）間曾因各自所有之前開土地界址問題而發生爭執。

（二）有人於民國109年2月18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同日下午1時

57分止間，騎乘車牌號碼YWU-552號綠色輕型機車（下稱

本件機車）行駛在屏東縣恆春鎮大光路附近沿線監視器所

攝錄之路段，且本件機車腳踏板上橫放有棒狀物品。

（三）郭林月蓮在其所有之1090號土地上之工寮，遭人持木質轎

栓揮擊其頭部、臉部，郭林月蓮雖以左手抵擋，仍有不

敵，致其受有以下8處鈍力傷，即：

    1.頭後頂部撕裂傷（裂傷深至顱骨）；

    2.右後頂部撕裂傷（裂傷深至顱骨）；

    3.左後枕部撕裂傷（裂傷深至顱骨）；

    4.右額部撕裂傷、額骨中央裂到左頂骨之額骨線型骨折；

    5.橫跨左眼、鼻樑與右眼之帶狀瘀傷與3處撕裂傷（即額部

撕裂傷、左眼眶外側圓弧形撕裂傷、右眼瞼下緣撕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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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左右額骨、左右眼眶骨、鼻骨及右顳骨粉碎性骨

折、左眼球破裂、右眼鞏膜出血、第6頸椎前面骨折、左

右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額葉底部腦挫傷、額葉白質點

狀出血；

    6.右嘴角外側撕裂傷、左臉頰線狀挫傷、上牙齦瘀傷；

    7.右上臂瘀傷（中間寬1.6公分之蒼白區域）；

    8.左前臂橈側瘀傷、左橈骨與左尺骨骨折；除前開8處鈍力

傷外，並有左眉外側擦挫傷、左手掌背側瘀傷、左手掌中

指根部割傷等傷害，因而造成郭林月蓮顱腦損傷、頸椎及

左橈股與尺骨骨折，並且大量出血，導致其因神經性及低

血溶性休克，而在前開工寮內之躺椅上呈仰躺姿勢死亡。

該人員實行上開犯行後，將上開木質轎栓棄置在郭林月蓮

胸前處而離開現場。

（四）本案為警查獲後，警在前開工寮扣得前開木質轎栓，並在

被告住處扣得被告之短袖上衣、牛仔褲、雨鞋等物品。

二、爭執事項：

（一）於109年2月18日騎乘本件機車行經大光路附近沿線監視器

所攝錄之路段之人，有無攜帶前開木質轎栓前往上開工

寮？

（二）前開於109年2月18日騎乘本件機車之人是否為鍾添貴？

（三）鍾添貴在前開工寮，有無持前開木質轎栓殺害郭林月蓮？

貳、就犯罪事實聲請調查之證據、次序、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

時間

一、不爭執事項部分：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

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

照片（編號3、4、6、9、

10、11、17、21、23、

25、26、27、28、29、

當庭提示電

子卷證並告

以要旨

不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2



32、33、35、37、40、

41、42、44、45、47部

分，共24張；偵2013號卷

一第164頁至第175頁上）

檢證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

局偵查隊蒐證照片8張

（偵2013號卷一第72頁背

面下至第74頁上；恆相卷

第97頁正面）

同上 不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3 本署檢察官107年度偵字

第3148號不起訴處分書1

份（偵2013號卷二第86

頁）

同上 不爭執事項（一） 10分鐘

檢證4 1075號土地、1090號土地

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

地籍圖謄本各1份（偵

2013號卷二第78頁至第80

頁）

同上 不爭執事項（一） 3分鐘

檢證5 大光路附近沿線監視器錄

影畫面時序擷圖照片9

張、某人騎乘本件機車所

行經路線之街景照片2張

（偵2013號卷一第76頁至

第81頁）

同上 不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檢證6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

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相驗

解剖照片（編號68至79部

分，共11紙；偵2013號卷

一第180頁至第183頁）

同上 不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7 本署檢驗報告書之背腰臀

部分勘驗、法務部法醫研

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

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

書（開立日期為109年4月

10日）各1份（恆相卷第

60頁背面、第63頁、第

同上 不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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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執事項部分：

143頁至第150頁）

檢證8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年5

月 3 日 法 醫 理 字 第

1090001077號函1份（偵

2013號卷二）

同上 不爭執事項（三） 5分鐘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9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搜索票

（109年度聲搜字第241

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恆春分局109年2月18日13

時10分許、同年2月22日

17時40分許搜索扣押筆

錄、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

份（偵 2013號卷一第 3

頁、第57至65頁）

當庭提示電

子卷證並告

以要旨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

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

照片7張（編號80至86部

分；偵2013號卷一第183

頁正面下至第184頁背

面）

同上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

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被告

上衣、雨鞋照片共3張

（編號106、107、110部

分；偵2013號卷一第189

頁背面下、第190頁正面

上、背面下）

同上 爭執事項（二）、

（三）

5分鐘

檢證1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

局109年2月22日17時40分

許在被告住處進行搜索之

現場及以KM試劑現場檢測

之照片6張（偵2013號卷

同上 爭執事項（二）、

（三）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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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32頁前3頁【未標頁

碼】起至第234頁）

檢證13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09年3月27日刑生字第

1090016407號鑑定書1份

（偵2013號卷二第287頁

至第292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4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

局鑑識巡官林博羽於109

年2月23日、同年10月24

日偵訊中之證述（偵2013

號卷一第90至94頁、偵

2013號卷二）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5 警方所製作被告與被害人

個別騎乘機車移動路線圖

1份、「金麟寺」照片、

被告住處照片、本件機車

照片各1張（偵2013號卷

一第75、82、83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一）、

（二）

20分鐘

檢證16 證人即被告配偶鍾吳美霞

109年2月23日警詢筆錄、

109年3月14日訊問筆錄

（偵2013號卷一、偵2517

號卷第128頁至第130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0分鐘

檢證17 車輛詳細資料報表1份

（偵2013號卷一第48頁背

面）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8 證人即金麟寺管理員林瑞

雄109年3月7日訊問筆錄

（偵2013號卷一第138頁

至第141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9 證人即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恆春分局偵查隊小隊長李

宏益於109年12月12日偵

訊中之證述（偵2013號卷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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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就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辯證9、10部分，反詰問所須時間各

為15分鐘。

肆、有關檢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之調查必要性：

    查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對於被害人郭林月蓮所受有不爭執事項

(三)所示傷勢之具體位置、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度等，均能

逐一清晰顯示，其所具有釐清前開犯罪結果之功能，並非單

純使用文字描述之檢證7所示本署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

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等文

書所能及。其次，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內不僅明確顯示被害人

大體所受前開傷勢，亦同時攝有前開木質轎栓之外觀以茲比

對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度，依此，不僅可證明本件殺人犯行

二）

檢證20 中華電信資料查詢結果即

被告住處電話08-6136102

號於109年2月18日至同年

2月25日間之雙向通聯記

錄、證人林義德之行動電

話 門 號 0987112112 號 於

109年2月18日至同年2月

25日間之雙向通聯記錄各

1份（偵2013號卷二第154

頁至第155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21 證人郭有信 聲請傳喚到

庭詰問

爭執事項（三）及

量刑事由

30分鐘

檢證22 證人即金麟寺之廟公亦為

被告友人之林義德

同上 爭執事項（二）、

（三）

35分鐘

檢證23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

局恆春分局偵查佐張程湧

同上 爭執事項（一）、

（二）

35分鐘

檢證24 被告 聲請傳喚到

庭訊問

爭執事項（一）、

（二）、（三）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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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人持前開木質轎栓揮擊被害人時，其下手之猛力程度

及其殺意之堅決，甚至可茲佐證前開犯行之結果對於被害人

家屬心理上創傷痛苦之嚴重程度，堪認屬量刑事由之重要證

據，其功能絕非檢證7所示前開文件可替代。由此足認，檢

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當有調查之必要性。

伍、有關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力及調查必要性之意見

一、辯證6、辯證7均無調查必要性：

（一）有關辯證6之現場勘驗筆錄及工寮外道路景況照片，至多

僅能顯示案發數日之後，上開工寮之外部情況及其四周環

境，其內容不僅與被害人死亡現場之工寮內部情況無涉，更

無從依此證明於案發當日騎乘本件機車之人是否為被告，是

此部分證據顯無調查必要性。

（二）有關辯證7之被告警、偵訊筆錄部分，被告本人既經聲請

傳喚到庭接受訊問，為避免重複調查以致無益耗費審判時

程，就被告警詢及偵查中之筆錄應無調查之必要性。

二、對其他證據之證據能力及調查必要性均無意見。

陸、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

出準備書（三），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5    月    2    日

                               檢  察  官  廖維中

                                           楊士逸

                                           葉幸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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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法院判決要依照證據決定，如果您擔任國民法官在證據並不

 足夠，但您心中覺得被告有罪時，是否仍願意給被告無罪之

 判決？

 □是，願意判決無罪。

 □否，我仍然會依心裡所想判決被告有罪。

2.您認為您擔任國民法官的案件，卷內證據內容越完整越好，或

簡單扼要、精簡比較好？

 □(1)證據內容越完整越好。

 □(2)證據內容簡單扼要、精簡比較好。

3.如果您擔任國民法官，對於證人在警察、檢察官和法官作證時

前後陳述不一致，您會如何評價證人證述的可信程度？

 □(1)我認為證人在法官面前所說比較可信。

 □(2)我認為證人在檢察官面前所說比較可信。

 □(3)我認為證人在警察面前所說比較可信。

 □(4)我認為證人的證述全部不可信。

 □(5)不一定，我認為要綜合觀察案件情況。

4.倘若在您擔任國民法官時，您的意見與職業法官不同，您是 

 否會堅持（或改變）自己的意見？

 □(1)我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2)我會因此而改變意見。

 □(3)不一定，視討論結果而定。

5.倘若證據內容包含大量血腥畫面，您是否願意閱覽完整證據資

料？

 □是，只要本案相關證據就應該閱覽。

 □否，血腥畫面會讓我不舒服。

6.您是否相信政府機關、專業鑑定單位所提出鑑定或證明之正確

性？

 □(1)政府機關、專業鑑定單位所提出的鑑定或證明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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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專業鑑定單位所提出的鑑定是正確的，政府機關的證明則

不一定正確。

 □(3)都不一定正確。

7.被害人家屬願不願意原諒被告是否影響您對刑度的決定？

 □是，如果被害人家屬願意原諒被告，刑度會判的比較輕。

 □否。

8.您在擔任國民法官期間，如果看到新聞媒體等報導和您想法不

 一樣時，您會因此受到影響嗎？

 □是，我會受到媒體、新聞等影響。

 □否，我不會受影響。

9.您認為殺人案件是否應該要讓被告付出代價「以牙還牙，以眼

 還眼」，一報還一報？

 □是，如果是被告做的，他應該要付出代價。

 □否。

10.您願意為擔任國民法官參與審判投注之時間為何？

  □(1)半日。

  □(2)1日。

  □(3)2日。

  □(4)不一定，如果案件審理需要更長時間，我也願意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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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
　　被      告  鍾添貴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郭泓志律師
                陳妙真律師
    公設辯護人  張宏惠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現由貴院（公股）以111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審理中，茲將不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聲請調查之證據、次序、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時間記載如下：
壹、不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一）鍾添貴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1075地號土地（下稱1075號土地）之公同共有人，郭林月蓮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1090地號土地（下稱1090號土地）之所有權人，2人為相鄰土地所有權人關係，鍾添貴與郭林月蓮及其夫郭忠仁（歿）間曾因各自所有之前開土地界址問題而發生爭執。
（二）有人於民國109年2月18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同日下午1時57分止間，騎乘車牌號碼YWU-552號綠色輕型機車（下稱本件機車）行駛在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所攝錄之路段，且本件機車腳踏板上橫放有棒狀物品。
（三）郭林月蓮在其所有之1090號土地上之工寮，遭人持木質轎栓揮擊其頭部、臉部，郭林月蓮雖以左手抵擋，仍有不敵，致其受有以下8處鈍力傷，即：
    1.頭後頂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2.右後頂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3.左後枕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4.右額部撕裂傷、額骨中央裂到左頂骨之額骨線型骨折；
    5.橫跨左眼、鼻樑與右眼之帶狀瘀傷與3處撕裂傷（即額部撕裂傷、左眼眶外側圓弧形撕裂傷、右眼瞼下緣撕裂傷）、左右額骨、左右眼眶骨、鼻骨及右顳骨粉碎性骨折、左眼球破裂、右眼鞏膜出血、第6頸椎前面骨折、左右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額葉底部腦挫傷、額葉白質點狀出血；
    6.右嘴角外側撕裂傷、左臉頰線狀挫傷、上牙齦瘀傷；
    7.右上臂瘀傷（中間寬1.6公分之蒼白區域）；
    8.左前臂橈側瘀傷、左橈骨與左尺骨骨折；除前開8處鈍力傷外，並有左眉外側擦挫傷、左手掌背側瘀傷、左手掌中指根部割傷等傷害，因而造成郭林月蓮顱腦損傷、頸椎及左橈股與尺骨骨折，並且大量出血，導致其因神經性及低血溶性休克，而在前開工寮內之躺椅上呈仰躺姿勢死亡。該人員實行上開犯行後，將上開木質轎栓棄置在郭林月蓮胸前處而離開現場。
（四）本案為警查獲後，警在前開工寮扣得前開木質轎栓，並在被告住處扣得被告之短袖上衣、牛仔褲、雨鞋等物品。
二、爭執事項：
（一）於109年2月18日騎乘本件機車行經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所攝錄之路段之人，有無攜帶前開木質轎栓前往上開工寮？
（二）前開於109年2月18日騎乘本件機車之人是否為鍾添貴？
（三）鍾添貴在前開工寮，有無持前開木質轎栓殺害郭林月蓮？
貳、就犯罪事實聲請調查之證據、次序、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時間
一、不爭執事項部分：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照片（編號3、4、6、9、10、11、17、21、23、25、26、27、28、29、32、33、35、37、40、41、42、44、45、47部分，共24張；偵2013號卷一第164頁至第175頁上）

		當庭提示電子卷證並告以要旨

		不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蒐證照片8張（偵2013號卷一第72頁背面下至第74頁上；恆相卷第97頁正面）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3

		本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3148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偵2013號卷二第86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一）

		10分鐘



		檢證4

		1075號土地、109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圖謄本各1份（偵2013號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一）

		3分鐘



		檢證5

		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錄影畫面時序擷圖照片9張、某人騎乘本件機車所行經路線之街景照片2張（偵2013號卷一第76頁至第81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檢證6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相驗解剖照片（編號68至79部分，共11紙；偵2013號卷一第180頁至第183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7

		本署檢驗報告書之背腰臀部分勘驗、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開立日期為109年4月10日）各1份（恆相卷第60頁背面、第63頁、第143頁至第150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8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3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077號函1份（偵2013號卷二）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5分鐘









二、爭執事項部分：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9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搜索票（109年度聲搜字第241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109年2月18日13時10分許、同年2月22日17時40分許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偵2013號卷一第3頁、第57至65頁）

		當庭提示電子卷證並告以要旨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照片7張（編號80至86部分；偵2013號卷一第183頁正面下至第184頁背面）

		同上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被告上衣、雨鞋照片共3張（編號106、107、110部分；偵2013號卷一第189頁背面下、第190頁正面上、背面下）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5分鐘



		檢證1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109年2月22日17時40分許在被告住處進行搜索之現場及以KM試劑現場檢測之照片6張（偵2013號卷二第232頁前3頁【未標頁碼】起至第234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10分鐘



		檢證13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3月27日刑生字第1090016407號鑑定書1份（偵2013號卷二第287頁至第292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4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鑑識巡官林博羽於109年2月23日、同年10月24日偵訊中之證述（偵2013號卷一第90至94頁、偵2013號卷二）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5

		警方所製作被告與被害人個別騎乘機車移動路線圖1份、「金麟寺」照片、被告住處照片、本件機車照片各1張（偵2013號卷一第75、82、83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一）、（二）

		20分鐘



		檢證16

		證人即被告配偶鍾吳美霞109年2月23日警詢筆錄、109年3月14日訊問筆錄（偵2013號卷一、偵2517號卷第128頁至第130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0分鐘



		檢證17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偵2013號卷一第48頁背面）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8

		證人即金麟寺管理員林瑞雄109年3月7日訊問筆錄（偵2013號卷一第138頁至第141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9

		證人即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李宏益於109年12月12日偵訊中之證述（偵2013號卷二）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檢證20

		中華電信資料查詢結果即被告住處電話08-6136102號於109年2月18日至同年2月25日間之雙向通聯記錄、證人林義德之行動電話門號0987112112號於109年2月18日至同年2月25日間之雙向通聯記錄各1份（偵2013號卷二第154頁至第155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21

		證人郭有信

		聲請傳喚到庭詰問

		爭執事項（三）及量刑事由

		30分鐘



		檢證22

		證人即金麟寺之廟公亦為被告友人之林義德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35分鐘



		檢證23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佐張程湧

		同上

		爭執事項（一）、（二）

		35分鐘



		檢證24

		被告

		聲請傳喚到庭訊問

		爭執事項（一）、（二）、（三）

		15分鐘









參、就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辯證9、10部分，反詰問所須時間各為15分鐘。


肆、有關檢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之調查必要性：
    查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對於被害人郭林月蓮所受有不爭執事項(三)所示傷勢之具體位置、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度等，均能逐一清晰顯示，其所具有釐清前開犯罪結果之功能，並非單純使用文字描述之檢證7所示本署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等文書所能及。其次，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內不僅明確顯示被害人大體所受前開傷勢，亦同時攝有前開木質轎栓之外觀以茲比對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度，依此，不僅可證明本件殺人犯行之行為人持前開木質轎栓揮擊被害人時，其下手之猛力程度及其殺意之堅決，甚至可茲佐證前開犯行之結果對於被害人家屬心理上創傷痛苦之嚴重程度，堪認屬量刑事由之重要證據，其功能絕非檢證7所示前開文件可替代。由此足認，檢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當有調查之必要性。


伍、有關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意見
一、辯證6、辯證7均無調查必要性：
（一）有關辯證6之現場勘驗筆錄及工寮外道路景況照片，至多僅能顯示案發數日之後，上開工寮之外部情況及其四周環境，其內容不僅與被害人死亡現場之工寮內部情況無涉，更無從依此證明於案發當日騎乘本件機車之人是否為被告，是此部分證據顯無調查必要性。
（二）有關辯證7之被告警、偵訊筆錄部分，被告本人既經聲請傳喚到庭接受訊問，為避免重複調查以致無益耗費審判時程，就被告警詢及偵查中之筆錄應無調查之必要性。
二、對其他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均無意見。


陸、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準備書（三），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    日
                               檢  察  官  廖維中
                                           楊士逸
                                           葉幸眞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
　　被      告  鍾添貴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郭泓志律師
                陳妙真律師
    公設辯護人  張宏惠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現由貴院（公股）以111年度參模訴字第1
號審理中，茲將不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聲請調查之證據、次序
、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時間記載如下：
壹、不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一）鍾添貴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1075地號土地（下稱1075號
      土地）之公同共有人，郭林月蓮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10
      90地號土地（下稱1090號土地）之所有權人，2人為相鄰
      土地所有權人關係，鍾添貴與郭林月蓮及其夫郭忠仁（歿
      ）間曾因各自所有之前開土地界址問題而發生爭執。
（二）有人於民國109年2月18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同日下午1時5
      7分止間，騎乘車牌號碼YWU-552號綠色輕型機車（下稱本件
      機車）行駛在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所攝錄
      之路段，且本件機車腳踏板上橫放有棒狀物品。
（三）郭林月蓮在其所有之1090號土地上之工寮，遭人持木質轎栓
      揮擊其頭部、臉部，郭林月蓮雖以左手抵擋，仍有不敵，
      致其受有以下8處鈍力傷，即：
    1.頭後頂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2.右後頂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3.左後枕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4.右額部撕裂傷、額骨中央裂到左頂骨之額骨線型骨折；
    5.橫跨左眼、鼻樑與右眼之帶狀瘀傷與3處撕裂傷（即額部
      撕裂傷、左眼眶外側圓弧形撕裂傷、右眼瞼下緣撕裂傷）
      、左右額骨、左右眼眶骨、鼻骨及右顳骨粉碎性骨折、左
      眼球破裂、右眼鞏膜出血、第6頸椎前面骨折、左右蜘蛛
      網膜下腔出血、大腦額葉底部腦挫傷、額葉白質點狀出血
      ；
    6.右嘴角外側撕裂傷、左臉頰線狀挫傷、上牙齦瘀傷；
    7.右上臂瘀傷（中間寬1.6公分之蒼白區域）；
    8.左前臂橈側瘀傷、左橈骨與左尺骨骨折；除前開8處鈍力
      傷外，並有左眉外側擦挫傷、左手掌背側瘀傷、左手掌中
      指根部割傷等傷害，因而造成郭林月蓮顱腦損傷、頸椎及
      左橈股與尺骨骨折，並且大量出血，導致其因神經性及低
      血溶性休克，而在前開工寮內之躺椅上呈仰躺姿勢死亡。
      該人員實行上開犯行後，將上開木質轎栓棄置在郭林月蓮
      胸前處而離開現場。
（四）本案為警查獲後，警在前開工寮扣得前開木質轎栓，並在
      被告住處扣得被告之短袖上衣、牛仔褲、雨鞋等物品。
二、爭執事項：
（一）於109年2月18日騎乘本件機車行經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
      所攝錄之路段之人，有無攜帶前開木質轎栓前往上開工寮
      ？
（二）前開於109年2月18日騎乘本件機車之人是否為鍾添貴？
（三）鍾添貴在前開工寮，有無持前開木質轎栓殺害郭林月蓮？
貳、就犯罪事實聲請調查之證據、次序、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
    時間
一、不爭執事項部分：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照片（編號3、4、6、9、10、11、17、21、23、25、26、27、28、29、32、33、35、37、40、41、42、44、45、47部分，共24張；偵2013號卷一第164頁至第175頁上） 當庭提示電子卷證並告以要旨 不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蒐證照片8張（偵2013號卷一第72頁背面下至第74頁上；恆相卷第97頁正面）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3 本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3148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偵2013號卷二第86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一） 10分鐘 檢證4 1075號土地、109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圖謄本各1份（偵2013號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一） 3分鐘 檢證5 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錄影畫面時序擷圖照片9張、某人騎乘本件機車所行經路線之街景照片2張（偵2013號卷一第76頁至第81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檢證6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相驗解剖照片（編號68至79部分，共11紙；偵2013號卷一第180頁至第183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7 本署檢驗報告書之背腰臀部分勘驗、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開立日期為109年4月10日）各1份（恆相卷第60頁背面、第63頁、第143頁至第150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8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3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077號函1份（偵2013號卷二）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5分鐘 

二、爭執事項部分：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9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搜索票（109年度聲搜字第241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109年2月18日13時10分許、同年2月22日17時40分許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偵2013號卷一第3頁、第57至65頁） 當庭提示電子卷證並告以要旨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照片7張（編號80至86部分；偵2013號卷一第183頁正面下至第184頁背面） 同上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被告上衣、雨鞋照片共3張（編號106、107、110部分；偵2013號卷一第189頁背面下、第190頁正面上、背面下）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5分鐘 檢證1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109年2月22日17時40分許在被告住處進行搜索之現場及以KM試劑現場檢測之照片6張（偵2013號卷二第232頁前3頁【未標頁碼】起至第234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10分鐘 檢證13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3月27日刑生字第1090016407號鑑定書1份（偵2013號卷二第287頁至第292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4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鑑識巡官林博羽於109年2月23日、同年10月24日偵訊中之證述（偵2013號卷一第90至94頁、偵2013號卷二）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5 警方所製作被告與被害人個別騎乘機車移動路線圖1份、「金麟寺」照片、被告住處照片、本件機車照片各1張（偵2013號卷一第75、82、83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一）、（二） 20分鐘 檢證16 證人即被告配偶鍾吳美霞109年2月23日警詢筆錄、109年3月14日訊問筆錄（偵2013號卷一、偵2517號卷第128頁至第130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0分鐘 檢證17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偵2013號卷一第48頁背面）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8 證人即金麟寺管理員林瑞雄109年3月7日訊問筆錄（偵2013號卷一第138頁至第141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9 證人即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李宏益於109年12月12日偵訊中之證述（偵2013號卷二）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檢證20 中華電信資料查詢結果即被告住處電話08-6136102號於109年2月18日至同年2月25日間之雙向通聯記錄、證人林義德之行動電話門號0987112112號於109年2月18日至同年2月25日間之雙向通聯記錄各1份（偵2013號卷二第154頁至第155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21 證人郭有信 聲請傳喚到庭詰問 爭執事項（三）及量刑事由 30分鐘 檢證22 證人即金麟寺之廟公亦為被告友人之林義德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35分鐘 檢證23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佐張程湧 同上 爭執事項（一）、（二） 35分鐘 檢證24 被告 聲請傳喚到庭訊問 爭執事項（一）、（二）、（三） 15分鐘 

參、就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辯證9、10部分，反詰問所須時間各
    為15分鐘。

肆、有關檢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之調查必要性：
    查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對於被害人郭林月蓮所受有不爭執事項
    (三)所示傷勢之具體位置、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度等，均能
    逐一清晰顯示，其所具有釐清前開犯罪結果之功能，並非單
    純使用文字描述之檢證7所示本署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
    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等文
    書所能及。其次，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內不僅明確顯示被害人
    大體所受前開傷勢，亦同時攝有前開木質轎栓之外觀以茲比
    對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度，依此，不僅可證明本件殺人犯行
    之行為人持前開木質轎栓揮擊被害人時，其下手之猛力程度
    及其殺意之堅決，甚至可茲佐證前開犯行之結果對於被害人
    家屬心理上創傷痛苦之嚴重程度，堪認屬量刑事由之重要證
    據，其功能絕非檢證7所示前開文件可替代。由此足認，檢
    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當有調查之必要性。

伍、有關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意見
一、辯證6、辯證7均無調查必要性：
（一）有關辯證6之現場勘驗筆錄及工寮外道路景況照片，至多
    僅能顯示案發數日之後，上開工寮之外部情況及其四周環境
    ，其內容不僅與被害人死亡現場之工寮內部情況無涉，更無
    從依此證明於案發當日騎乘本件機車之人是否為被告，是此
    部分證據顯無調查必要性。
（二）有關辯證7之被告警、偵訊筆錄部分，被告本人既經聲請
    傳喚到庭接受訊問，為避免重複調查以致無益耗費審判時程
    ，就被告警詢及偵查中之筆錄應無調查之必要性。
二、對其他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均無意見。

陸、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
    出準備書（三），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    日
                               檢  察  官  廖維中
                                           楊士逸
                                           葉幸眞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
　　被      告  鍾添貴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郭泓志律師
                陳妙真律師
    公設辯護人  張宏惠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現由貴院（公股）以111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審理中，茲將不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聲請調查之證據、次序、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時間記載如下：
壹、不爭執事項與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一）鍾添貴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1075地號土地（下稱1075號土地）之公同共有人，郭林月蓮為屏東縣恆春鎮大光段1090地號土地（下稱1090號土地）之所有權人，2人為相鄰土地所有權人關係，鍾添貴與郭林月蓮及其夫郭忠仁（歿）間曾因各自所有之前開土地界址問題而發生爭執。
（二）有人於民國109年2月18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同日下午1時57分止間，騎乘車牌號碼YWU-552號綠色輕型機車（下稱本件機車）行駛在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所攝錄之路段，且本件機車腳踏板上橫放有棒狀物品。
（三）郭林月蓮在其所有之1090號土地上之工寮，遭人持木質轎栓揮擊其頭部、臉部，郭林月蓮雖以左手抵擋，仍有不敵，致其受有以下8處鈍力傷，即：
    1.頭後頂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2.右後頂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3.左後枕部撕裂傷（裂傷深至顱骨）；
    4.右額部撕裂傷、額骨中央裂到左頂骨之額骨線型骨折；
    5.橫跨左眼、鼻樑與右眼之帶狀瘀傷與3處撕裂傷（即額部撕裂傷、左眼眶外側圓弧形撕裂傷、右眼瞼下緣撕裂傷）、左右額骨、左右眼眶骨、鼻骨及右顳骨粉碎性骨折、左眼球破裂、右眼鞏膜出血、第6頸椎前面骨折、左右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大腦額葉底部腦挫傷、額葉白質點狀出血；
    6.右嘴角外側撕裂傷、左臉頰線狀挫傷、上牙齦瘀傷；
    7.右上臂瘀傷（中間寬1.6公分之蒼白區域）；
    8.左前臂橈側瘀傷、左橈骨與左尺骨骨折；除前開8處鈍力傷外，並有左眉外側擦挫傷、左手掌背側瘀傷、左手掌中指根部割傷等傷害，因而造成郭林月蓮顱腦損傷、頸椎及左橈股與尺骨骨折，並且大量出血，導致其因神經性及低血溶性休克，而在前開工寮內之躺椅上呈仰躺姿勢死亡。該人員實行上開犯行後，將上開木質轎栓棄置在郭林月蓮胸前處而離開現場。
（四）本案為警查獲後，警在前開工寮扣得前開木質轎栓，並在被告住處扣得被告之短袖上衣、牛仔褲、雨鞋等物品。
二、爭執事項：
（一）於109年2月18日騎乘本件機車行經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所攝錄之路段之人，有無攜帶前開木質轎栓前往上開工寮？
（二）前開於109年2月18日騎乘本件機車之人是否為鍾添貴？
（三）鍾添貴在前開工寮，有無持前開木質轎栓殺害郭林月蓮？
貳、就犯罪事實聲請調查之證據、次序、方法、待證事項及所需時間
一、不爭執事項部分：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照片（編號3、4、6、9、10、11、17、21、23、25、26、27、28、29、32、33、35、37、40、41、42、44、45、47部分，共24張；偵2013號卷一第164頁至第175頁上）

		當庭提示電子卷證並告以要旨

		不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蒐證照片8張（偵2013號卷一第72頁背面下至第74頁上；恆相卷第97頁正面）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3

		本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3148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偵2013號卷二第86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一）

		10分鐘



		檢證4

		1075號土地、1090號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地籍圖謄本各1份（偵2013號卷二第78頁至第80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一）

		3分鐘



		檢證5

		大光路附近沿線監視器錄影畫面時序擷圖照片9張、某人騎乘本件機車所行經路線之街景照片2張（偵2013號卷一第76頁至第81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檢證6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相驗解剖照片（編號68至79部分，共11紙；偵2013號卷一第180頁至第183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0分鐘



		檢證7

		本署檢驗報告書之背腰臀部分勘驗、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開立日期為109年4月10日）各1份（恆相卷第60頁背面、第63頁、第143頁至第150頁）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8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9年5月3日法醫理字第1090001077號函1份（偵2013號卷二）

		同上

		不爭執事項（三）

		5分鐘









二、爭執事項部分：
		編號

		聲請調查之證據

		調查方法

		待證事項

		所需時間



		檢證9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搜索票（109年度聲搜字第241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109年2月18日13時10分許、同年2月22日17時40分許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偵2013號卷一第3頁、第57至65頁）

		當庭提示電子卷證並告以要旨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現場照片7張（編號80至86部分；偵2013號卷一第183頁正面下至第184頁背面）

		同上

		爭執事項（三）

		5分鐘



		檢證1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卷宗內之被告上衣、雨鞋照片共3張（編號106、107、110部分；偵2013號卷一第189頁背面下、第190頁正面上、背面下）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5分鐘



		檢證1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109年2月22日17時40分許在被告住處進行搜索之現場及以KM試劑現場檢測之照片6張（偵2013號卷二第232頁前3頁【未標頁碼】起至第234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10分鐘



		檢證13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3月27日刑生字第1090016407號鑑定書1份（偵2013號卷二第287頁至第292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4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鑑識巡官林博羽於109年2月23日、同年10月24日偵訊中之證述（偵2013號卷一第90至94頁、偵2013號卷二）

		同上

		爭執事項（三）

		15分鐘



		檢證15

		警方所製作被告與被害人個別騎乘機車移動路線圖1份、「金麟寺」照片、被告住處照片、本件機車照片各1張（偵2013號卷一第75、82、83頁）

		同上

		爭執事項（一）、（二）

		20分鐘



		檢證16

		證人即被告配偶鍾吳美霞109年2月23日警詢筆錄、109年3月14日訊問筆錄（偵2013號卷一、偵2517號卷第128頁至第130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0分鐘



		檢證17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偵2013號卷一第48頁背面）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8

		證人即金麟寺管理員林瑞雄109年3月7日訊問筆錄（偵2013號卷一第138頁至第141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19

		證人即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李宏益於109年12月12日偵訊中之證述（偵2013號卷二）

		同上

		爭執事項（二）

		15分鐘



		檢證20

		中華電信資料查詢結果即被告住處電話08-6136102號於109年2月18日至同年2月25日間之雙向通聯記錄、證人林義德之行動電話門號0987112112號於109年2月18日至同年2月25日間之雙向通聯記錄各1份（偵2013號卷二第154頁至第155頁）

		同上

		爭執事項（二）

		5分鐘



		檢證21

		證人郭有信

		聲請傳喚到庭詰問

		爭執事項（三）及量刑事由

		30分鐘



		檢證22

		證人即金麟寺之廟公亦為被告友人之林義德

		同上

		爭執事項（二）、（三）

		35分鐘



		檢證23

		證人即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佐張程湧

		同上

		爭執事項（一）、（二）

		35分鐘



		檢證24

		被告

		聲請傳喚到庭訊問

		爭執事項（一）、（二）、（三）

		15分鐘









參、就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辯證9、10部分，反詰問所須時間各為15分鐘。


肆、有關檢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之調查必要性：
    查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對於被害人郭林月蓮所受有不爭執事項(三)所示傷勢之具體位置、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度等，均能逐一清晰顯示，其所具有釐清前開犯罪結果之功能，並非單純使用文字描述之檢證7所示本署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及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等文書所能及。其次，前開相驗解剖照片內不僅明確顯示被害人大體所受前開傷勢，亦同時攝有前開木質轎栓之外觀以茲比對傷口面積範圍及其深度，依此，不僅可證明本件殺人犯行之行為人持前開木質轎栓揮擊被害人時，其下手之猛力程度及其殺意之堅決，甚至可茲佐證前開犯行之結果對於被害人家屬心理上創傷痛苦之嚴重程度，堪認屬量刑事由之重要證據，其功能絕非檢證7所示前開文件可替代。由此足認，檢證6之相驗解剖照片當有調查之必要性。


伍、有關辯方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之意見
一、辯證6、辯證7均無調查必要性：
（一）有關辯證6之現場勘驗筆錄及工寮外道路景況照片，至多僅能顯示案發數日之後，上開工寮之外部情況及其四周環境，其內容不僅與被害人死亡現場之工寮內部情況無涉，更無從依此證明於案發當日騎乘本件機車之人是否為被告，是此部分證據顯無調查必要性。
（二）有關辯證7之被告警、偵訊筆錄部分，被告本人既經聲請傳喚到庭接受訊問，為避免重複調查以致無益耗費審判時程，就被告警詢及偵查中之筆錄應無調查之必要性。
二、對其他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均無意見。


陸、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提出準備書（三），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    日
                               檢  察  官  廖維中
                                           楊士逸
                                           葉幸眞
